



	
	


	
	

	Page:State Council Gazette - 1990 - Issue 07.pdf/23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跳转到导航
		跳转到搜索
		本页已校对
　　第一百零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一百一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货币金融制度由法律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一百一十一条　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

　　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港币的发行须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港币的发行制度和准备金制度，由法律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确知港币的发行基础健全和发行安排符合保持港币稳定的目的的条件下，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

　　第一百一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

　　第一百一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汇基金，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于调节港元汇价。

　　第一百一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

　　第一百一十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

　　第一百一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

　　香港特别行政区所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继续有效的出口配额、关税优惠和达成的其他类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

　　第一百一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当时的产地规则，可对产品签发产地来源证。

　　第一百一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鼓励各项投资、技术进步并开发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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